西岗区文化和旅游局法制审核人员定期

培训制度

第一条 为了保障法制审核人员正确履行职责，提高法制审核人员的业务素质，不断增强重大行政执法决定中依法审核的业务水平，确保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实施，根据《大连市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实施方案》（大政办发[2019]52号）《关于印发大连市法制审人员学习培训制度的通知》（大司发[2019]83号）的文件精神，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我局从事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确认等行政行为的法制审核人员。

笔三条 相关部门结合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定学习培训计划，定期组织法制审核人员的培训工作，通过邀请有关专家举办专题讲座、研讨会等方式，采取以案释法、以会代训等多种形式，提升学习效果，不断提高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使法制审核人员全面掌握法律知识、业务知识。
第四条 法制审核人员学习培训的基本要求：

(一）自觉学习与本职工作有关的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带头做到知法、守法，依法履行法制审核人员职责；

(二）与行政执法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颁布修订后，法制审核人员要在一个月内组织学习和宣传；

(三）严格遵守学习培训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认真完成各项学习培训任务。

第五条 鼓励和支持法制审核人员参加国家组织的司法考试、自学考试、函授等多层次的法律在职学习。

第六条 日常学习要根据行政执法工作要求所具备的综合素质、业务知识和基本技能进行，主要包括：

(一）参加本单位组织的专题讲座；

(二）采取“互联网+培训”模式，依托大连市干部在线学习平台和学习强国网络教育培训系统进行网络学习；

(三）围绕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行政确认等涉及管理相对人切身利益的行政行为，就依据适用、执法程序、调查取证、文书制作、案卷规范等实践技能进行学习；

(四）确定的其他学习培训内容。

第七条 集中培训的内容涵盖政治理论、相关法律知识法治业务、更新知识等，主要包括：

(一）参加市、区行政执法业务培训；

(二）上级部门组织的法治培训；

(三）局机关根据工作需要举办法制审核人员业务知识培训；

(四）根据工作安排开展对标学习，学习借鉴先进地区法制审核工作先进经验。

第八条 建立法制审核人员学习培训档案制度，负责学习培训情况的登记、整理、归档、统计工作，如实记载法制审核人员参加学习培训的情况。

第九条 建立学习培训质量评估制度，认真做好培训小结，分析法制审核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第十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